
 

 

都江堰外江灌区 2020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6 月 25 日，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外江管理处召开了《都江堰

外江灌区 2020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根据《都江堰

外江灌区 2020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关

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成都市崇州市西河沿线的人民堰、三合堰、石头堰，工

程分为 3 个子工程：（1）人民堰新建二级消力池及左右岸堤防水毁修复工程：

新建二级消力池及消力池后护坦和防冲齿墙；拆除重建（含水毁垮塌段 20m）左

岸堤防，长度为 92m；右岸堤防水毁修复，长度为 134m。（2）三合堰出口右岸

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出口右岸堤防水毁重建，长度为 500m。（3）石头堰出口海

漫整治加固工程：出口护坦末端整治加固（C20 砼六面体）。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四川环川盛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9 月编制完成《都江堰外江

灌区 2020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补评）；同年 11 月 19

日，成都市崇州生态环境局以“崇环评审[2021]22 号”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

批复。 

项目于 2021 年 2 月开工准备，目前已完成场地清理和植被绿化等工作。四

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外江管理处于 2023 年 5 月委托四川环川盛达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552.15 万元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4 万元，占总投资的 1.44%。 

（四）验收范围 



 

 

本次对都江堰外江灌区 2020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及其影响区域进行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环评建设规模与实际建设规模，经现场勘查，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中项

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为水毁修复工程，营运期无“三废”及噪声产生。项目基本按照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的要求落实了施工期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水 

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居民现有处理设施（化粪池）

处理后用于施肥，不外排。 

2、废气 

针对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采取施工现场洒水降尘、敏感点施工段设置围挡、

临时堆土区及施工材料堆放场地进行遮盖抑尘等措施进行治理。 

3、噪声 

施工期噪声采取选用低噪设备、敏感点施工段设施围挡、禁止午间和夜晚施

工作业、车辆限速、禁止鸣笛、加强机械维护保养与施工现场管理等措施进行治

理。 

4、固废 

施工期项目余方全部用于基础开挖回填料和堤防坡脚护坡料，无弃渣；建筑

垃圾尽可能重新利用，不能利用应集中堆置，由施工单位进行清运处理；生活垃

圾现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5、生态影响 

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强了施工管理和水土保持工作，项目建成后，对影响区域

进行了迹地恢复和植被绿化，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保护措施调试效果 

本次四川地升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声环境质量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沿线最近处居民

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